厦门市对外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租户信用评分规则

一、适用范围
公司所管理的市场性出租房产承租人。
二、评分办法
（一）对于延期缴纳租金的承租人：按延迟自然天数给予相应信用扣分(以合同约定租金缴纳日期和我司银行账户租金到账日期为计算延迟时间依据):租金缴纳每次逾期至应收当月的20日至最后一个自然日的，扣2分；逾期至应收当月的次月1日至15日，扣5分；逾期至应收当月的次月16日至的最后一个自然日内，扣10分；逾期至应收当月起的第三月1日至最后一个自然日内，扣20分。
因经营困难向我司申请按月付款或延期付款的，经公司同意的，该租户当期扣10分。
（二）对于不配合我司整改要求的承租人：
1、按整改完成自然天数给予相应信用扣分（以整改通知书约定的整改期限至整改完成时间为依据）：每项每次整改延迟1-10日内，扣1分:11-20日内，扣2分;延迟21-30日，扣4分:以此类推，每多延迟10日，在前一档扣分的基础上加扣2分。
2、对反复出现的需整改事项，每重复一次，加扣5分。
三、信用等级评定
承租人原始分100分，计分周期为合同期。
在一个计分周期内根据租户评分表进行累计扣分，按最终信用得分，将承租户信用等级分为五个等级，具体如下表:
	信用等级
	信用评分
	信用风险提示
	限制性条款

	A
	100-80
	信用优
	无

	B
	79-70
	信用良
	取消优先承租权

	C
	69-60
	信用一般
	提高投标押金、租赁押金

	D
	59-50
	存在信用风险
	提供担保

	E
	49及以下
	较高信用风险
	取消投标权

	备注：如客户被评级为D，则限制条款累加为BCD项，以此类推。以上限制条款可根据招商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四、禁止参加我司房产招租的情形
存在以下情形的企业、其他组织（含其关联企业）及其股东或合伙人和自然人（含其新设立的企业）不得参加我司房产招租：
（1）拖欠厦门市对外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及所属企业租金的；
（2）与厦门市对外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及所属企业有诉讼或纠纷未解决的；
（3）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
（4）被列入市国有企业或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租信用体系负面名单的；
（5）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员名单的；
（6）征信报告有不良记录的；
（7）在我司租户信用等级评定为E级的；
（8）其他可能影响按期支付租金的不良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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